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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

被告人金小弟，男，1954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区（身份证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文盲，无业，住上海市青浦区。2021年5月2日因涉

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

上海市青浦区看守所。

被告人陶奎金，男，1954年1月7日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区（身份证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小学肄业，无业，住上海市青浦区。2021年5月2日

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现羁

押于上海市青浦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凤，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顾小荣，男，1966年9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市（身份证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初中文化程度，无业，住江苏省昆山市。2021年

5月2日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8日被逮捕

。现羁押于上海市青浦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昀，江苏嘉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沪铁检刑诉〔2021〕3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

顾小荣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21年9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于2021年10月14日以沪铁检刑变诉〔2021〕8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向本院变更起诉。本院

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于2021年9月16日决定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派检察

员赵增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金小弟、被告人陶奎金及其辩护人刘凤、被告人顾小荣

及其辩护人王昀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2021年4月下旬，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在上海市内陆水域

禁渔期内，驾船至青浦区淀山湖水域，使用吸泵捕捞螺蚬后出售得款人民币12,000元

（币种下同），扣除成本后二人平分收益。2021年5月1日晚，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

顾小荣在上海市内陆水域禁渔期内，经事先共谋并约定共摊成本平分收益，由金小弟联

系收购螺蚬下家，由陶奎金雇佣小工卫某1、卫某2、郭某（均另行处理），分别驾驶三

艘船只至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急水港大桥附近水域，使用吸泵捕捞螺蚬。次日凌晨4时

许，执法人员在上述水域查获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金小弟、陶奎金及顾小荣，并查获

其船上吸泵及螺蚬。经上海市青浦区农村农业委员会称重，三艘船上渔获物共计20余吨

（已全部放生）。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2021年8月底，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分别与上海淀原水产良种场签订《增殖

放流工作备案》，分别以5,000元、5,000元、3,000元购买鱼苗用于增殖放流。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相关的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违反水产资源保护法规，在禁渔期内非

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四十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在2021年4月的犯罪事实中，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构成共同犯罪；在2021年5月的

犯罪事实中，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

顾小荣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已购买鱼苗用于增殖放流，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金小弟有期徒刑九个月又十五日；建议判处被告人陶奎金有

期徒刑九个月又十五日；建议判处被告人顾小荣有期徒刑九个月。被告人的犯罪所得依

法应予追缴，供犯罪所用的个人财物依法应予没收。

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

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被告人陶奎金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当事人的犯罪事实及罪

名没有异议，认为其当事人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不大，且系

初犯，认罪态度较好、所得渔获物已放流，未对环境造成损害后果，建议法庭从宽处理

。被告人顾小荣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当事人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认为其

当事人系初犯，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且已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主动缴

纳钱款进行增殖放流，建议法庭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21年4月下旬，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在上海市内陆水域禁渔期内，驾

船至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水域，使用吸泵捕捞螺蚬后出售得款12,000元，二人扣除成本

后平分收益。2021年5月1日晚，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三人在上海市内陆水域

禁渔期内，经事先共谋并约定共摊成本平分收益，由金小弟联系收购螺蚬下家，由陶奎

金雇佣小工卫某1、卫某2、郭某，分别驾驶三艘船只至上海市青浦区淀山湖急水港大桥

附近水域，使用吸泵捕捞螺蚬。次日凌晨4时许，执法人员在上述水域查获涉嫌非法捕

捞水产品的金小弟、陶奎金及顾小荣，并查获其船上吸泵及螺蚬。经上海市青浦区农村

农业委员会称重，三艘船上渔获物共计20余吨（已全部放生）。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

、顾小荣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2021年8月底，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

小荣分别与上海淀原水产良种场签订《增殖放流工作备案》，分别以5,000元、5,000元

、3,000元购买鱼苗用于增殖放流。

另查明，2021年8月27日13时许，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会同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

员会，在上海市青浦区XX镇急水港大桥东侧淀山湖水域，就泵吸方式捕捞水产品中所

含泥沙的比例进行了侦查实验，侦查实验整体条件与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等人非法

捕捞水产品时的条件相似。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金泽派出所出具情况说明：实验中通

过泵吸方式捕捞三框带有泥沙的螺蚬，毛重分别为46.2公斤、25.3公斤及25公斤，经过

反复冲洗后再次称重，净重分别为46公斤、24.5公斤及22.9公斤，经计算，通过泵吸方

式捕捞的水产品中所含的泥沙石子比例为0.44%至8.4%。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出具的案发经过、抓获经过、情况说明、被告人金小弟、陶奎

金、顾小荣的常住人口个人信息，证实本案案发情况及抓获经过、三被告人的到案经过



以及主体身份。

2.证人卫某1、卫某2、郭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指认照片、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及顾

小荣的辨认笔录、辨认照片，证实三被告人在上海市内陆水域禁渔期内，于2021年5月

1日晚使用吸泵捕捞螺蚬的具体情况。

3.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及扣押物品照片，证

实涉案工具、渔获物被依法查扣的事实。

4.上海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的渔获物清点数量、渔获物处理证明、关于金小弟

等三人机吸螺蚬案渔获物情况说明、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出具的渔获物称重过程的录

音录像，证实涉案渔获物的现场称量情况、重量及处理情况。

5.证人卫某1的证言、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出具的微信聊天及转账记录刑事摄影件、

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的供述，证实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于2021年4月下旬共同捕捞

螺蚬后出售牟利的事实。

6.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本市实施长江口及其他内陆水域禁渔的通告、上海

市青浦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出具的2021年禁渔期公告、水域情况说明、上海市公安局青浦

分局出具的禁渔宣传张贴情况的刑事摄影件等，证实涉案水域为禁渔的上海市内陆水域

，本案的案发时间在上海市内陆水域禁渔期内，且禁渔规定已宣传等情况。

7.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的供述，证实其犯罪动机、目的、过程及认罪态度。

8.增殖放流工作备案、收据，证实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已分别缴费用于购买

鱼苗增殖放流。

9.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出具的侦查实验全程录音录像及现场刑事摄影件、侦查实验笔

录、称重、放生记录、情况说明、证人证言，证实模拟环境下机吸螺蚬所含泥沙的比例

。

上述证据已经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且经法庭查证属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违反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内捕捞水产品

500公斤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依法应予惩处。在

2021年4月的犯罪事实中，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构成共同犯罪。在2021年5月的犯罪中

，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到案

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并购买鱼苗用于增殖放流，有利于受损生态

环境的修复，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金小弟、陶奎金、顾小荣的犯罪

罪名、认定共犯及认定三被告人属如实供述的公诉意见正确，且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

以确认。关于被告人陶奎金的辩护人以其当事人属如实供述、系初犯、认罪态度较好且

已进行增殖放流等为由建议法庭从宽处理的辩护意见，因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且于法无悖

，本院酌情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顾小荣的辩护人以其当事人系初犯、属如实供述且已

进行增殖放流为由建议法庭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因与查明的事实相符且于法无悖，本

院酌情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陶奎金、被告人顾小荣的辩护人以其当事人造成的环境资

源损害较轻为由建议法庭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三被告人使用吸泵捕捞螺蚬

的行为，不仅会对水生资源造成损害，一定程度上亦会破坏湖底的水生生态环境，辩护

人的该节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于水生生态环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金小弟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十五日。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5月2日起至2022年2月16日止。）

二、被告人陶奎金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十五日。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5月2日起至2022年2月16日止。）

三、被告人顾小荣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5月2日起至2022年2月1日止。）

四、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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